
臺北市政府 108年第 3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提案單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 

案由 未換證之跨性別男女於就醫時的困境與紓解之可能性 

說明 

（一）在填寫初診單、病人病歷資料上面臨的性別問題。 

由於目前依然以身分證、健保卡等上頭註記的法定性別作為最初判斷男女的依

據，並且為醫療便利，而強調傳統認為的法定性別分類，造成醫療程序對許多未

換證的跨性別男女造成困擾。例如：從踏入醫療場域時開始，填寫初診單就不知

該填寫其真正（認同）的性別，或者使用無法正確稱呼其的法定性別。 

而如果填寫真正的性別，若遇到不知曉跨性別男女存在的醫護人員，他們僅注意

到病患填寫的性別與法定性別不符，有時候甚至不會詢問，就直接將病人填寫的

性別劃除、更動，就曾有跨性別男性在就醫時填寫初診單，性別填寫男性，卻被

醫護人員直接劃掉改為女性之情況。 

更進一步的狀況，即使知曉跨性別者的存在，卻是錯誤認知、還缺乏性別友善意

識，使這些＂自我認同之性別＂有時會成為醫護人員質疑或嘲笑的理由，形成歧

視之實。 

可否藉由強化相關性別教育，並且教育課程（由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才資料庫

聘請講師）內容需涵蓋跨性別者、性少數、多元性別者等相關知識，可藉此去除

刻板印象、錯誤觀念以及歧視，以理解和尊重作為通往真正以人為本的醫療道

路，並逐季檢視上課狀況。 

 

（二）在網路掛號、健保網路系統面臨的性別問題。 

醫院線上掛號 （舉例關渡醫院，聯合醫院的網路掛號系統並未顯現性別選項，

故無此問題），一名跨性別男性在初診線上掛號的申請單中勾選性別為先生，一

開始顯示的稱呼是先生，但仍在填完身分證字號後，最後顯示的稱謂更為改為小

姐，變成＂XXX小姐完成線上掛號＂，並且在手動填寫完紙本初診單（也是填寫

男性）後，仍然於第二次掛號時，顯現出 XXX小姐完成線上掛號，代表初診單的

紙本與網路資料庫並未有達到整合統一之用處。 

至於在健保系統下，無論刷健保卡而產生出的病歷紀錄、藥單、藥袋等等，都會

標示出法定性別，與跨性別男女患者的性別不符，有人擔憂若去除性別欄位將會

造成辨識錯誤或者用藥相關之疑慮，但法定性別資訊都與身份證字號綁定， 

因此其實確認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即可確認病患身分，所以在藥單或藥袋上多標示

出"男女"，是否有其必要性？ 

 

（三）掛號後面臨叫號、稱呼的性別問題。 

近期推廣多元性別醫療除了一般男女之外的跨性別男女、雙性者、其他性別者的

性少數逐漸被看見，但在性別稱謂部分，有時仍以醫護人員的認知（法定性別）

為主。例如使用自動報號系統時並未被暴露法定性別，卻在門診叫號時被錯誤稱

呼，讓跨性別者易遭受其他病患或家屬異樣眼光，導致未換證之跨性別者產生嚴

重困擾及極大心理壓力。也曾經有跨男在醫療團隊體檢當下，被大聲稱呼＂小姐

＂並被要求進入貼著女性檢查標誌的超音波室（現場有男性超音波室和沒有貼性



別的超音波室），被全體排隊的女性注視，並且隨後發現僅僅是照肝臟的超音

波，並未有任何與性徵相關的需求。 

是否能更落實多元性別醫療，加強醫護人員在面對使用性別稱謂時觀念，認知到

性別與法定性別不同，身分證開頭為 1者有可能為女性、開頭為 2者有可能為男

性，甚至其他性別者。若無法非常確定時，可進行口頭詢問，或者叫號不使用

「先生或小姐」稱謂，統一僅以姓名、掛號號碼稱呼。 

 

（四）醫院中其他與性別相關之問題：醫院使用的急診識別手環、病房分配之病

床性別識別依據，仍依照法定性別男女進行分類與稱謂，使得跨性別者恐懼於就

醫，畢竟身處醫療場域時必須承受極大壓力、焦慮與持續被出櫃的恐懼，造成就

醫困難，進而影響身心健康與就醫意願。是否在類似其急診病患識別手環上資料

顯示，去除性別資訊顯示等，且病床分配上可依照病人意願進行分配，並規劃相

關施行期程，亦可實際統計去除性別對於醫療的影響，且逐季檢視施行成果。 

若能將少數民眾的需求也納入醫療體系中，相信北市府貴為首善之督，更能精確

提升申每位市民的健康福祉，市民也能更放心、相信醫療體系，相信專業。  

  

  



臺北市政府 108年第 3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提案單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 

案由 
鑒於柯達飯店事件，性別歧視對跨性別者及其他多元性別者影響及

建議措施 

說明 

（一）求職履歷階段：性別欄為在求才網站與履歷上的必要性？ 

從 2014年的就業歧視監督聯盟發起（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台灣性別不明關

懷協會、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台灣電子電機產業工會），透過網路與校園徵

才等等管道收集 34 份各大企業的履歷表格式，發現許多項目恐違反《就業服務

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兩。其中性別（88.2%）佔上相當高的比例，然而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項即有規定雇主不得因年齡、性別、婚姻等理由予以

歧視。如在求職者應徵階段就強制要求提供性別與性別相關的資訊，使公司用性

別作為篩選求職者的項目、錄取工作的考量之一。若不可以用性別刻板印象作為

錄取與否的判定標準，是否可考慮取消＂必須硬性填寫性別欄＂或“尊重其自我

認同之性別"，如：履歷表性別欄、人力銀行性別欄等。讓雇主更著重於個人專

業，並且加強跟性別相關的教育，盡量調整過去以來將某種性別連結到某種能力

的刻板印象，每個性別的能力都是相同的。 

 

（二）求職履歷階段：求職中的歧視，是否能尊重每個求職者的性別？ 

我們理解求職過程中，對多數的男性、女性的存在的性別歧視，卻鮮少將跨性別

男性、女性納入其中，遑論其他性少數與多元性別者。尤其未換證的跨性別男

女，求職過程中，都會遇到法定性別與其性別相佐的狀態。在求職階段被質疑勢

必得出櫃，而若面試者或雇主不具有足夠的性別知識與友善意識，就會讓其將性

別置於能力之前、甚至出言做出性別羞辱。例如：曾有名男性在申請工作時，被

主管以＂你各類都很完美，符合我們的需求，但因為你的特殊性（未換證的跨性

別男性）所以我們無法用你＂等話語拒絕給予工作，甚至為於公司內開會，公開

羞辱、質疑、嘲笑此男性的性別。為此，是否能夠藉由專業人士（如：教育部性

別平等教育人才資料庫中之人才）編輯性別教育手冊，並請政府單位發行，除此

之外，更請公司加強宣導關於禁止就業性別歧視等等的觀念，得以使公司對於各

性別的求才者更為友善與尊重。 

 

（三）工作階段：錄取報到後，是否能尊重每個工作者的性別？ 

從臺北市職場性別平等指標（2018, 10）中可見，北市對於性別實質平等的願景

與期待，然而在近期卻發生柯達飯店一案（2019, 06），案主在與柯達飯店經理

出櫃自己的性別與法定性別相左後，卻在此位經理相關知識不足的狀態下，被惡

意要求與全公司出櫃，最後甚至被迫簽下自願離職單。經理聲稱此舉是因＂案主

沒有事前表明性別＂，完全忽視：一來、出櫃以個人意願為主，並且同樣屬於個

人隱私部分，二來、案主是為女性，卻因為沒有法定性別的支持，讓沒有相關概

念的經理認為她是男性（並以沒有「表明」性別為由），進而挾性別刻板樣項做

出歧視、羞辱之實。被發錯法定性別者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周圍，若讓這些人能更

安心的投入工作中，也存在極大的工作效益，相信北市府貴為首善之都，若能編



輯發行相關教育手冊，並鼓勵公司加強推廣禁止就業歧視等相關概念，便能讓眾

市民工作之中更為放心。 

 

 


